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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一、产品基本特征
	（一）保险责任
	【门（急）诊医疗保险金】
	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或在本附加合同生效之日起30日后（续保的，不受30日的限制）发生疾病，并因该意外
	1、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方式投保的被保险人，本公司先扣除基本医疗保险、公费医疗统筹支付的医疗
	2、以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方式投保的被保险人，本公司在扣除约定免赔额后按约定赔付比例给付门（
	本公司实际给付的门（急）诊医疗保险金以该被保险人扣除相应补偿或给付（包括但不限于基本医疗保险、公费医
	保险期间届满被保险人治疗仍未结束的，本公司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期限，自保险期间届满次日起最长为连续1


	（二）责任免除
	（三）投保范围
	本附加合同的投保人、被保险人、附属被保险人与主合同相同。
	（四）保险期间
	本附加合同的保险期间为1年；除另有约定外，自本附加合同生效日零时起至约定终止日24时止，由投保人在投
	（五）交费方式
	投保人应于投保时一次性支付全部保险费。
	（六）保单利益

	二、退保

